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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兴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
X I ’ A N X I N G G U O A C C O U N T I N G F I R M L I M I T E D L I A B I L I T Y C O M P A N Y

西兴会评字（2025）第 003 号

2025 年西安市临潼区（新丰）省级工业园区高端装备

制造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财务评价报告书

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临潼分局土地储备中心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临潼分局土

地储备中心拟实施的 2025 年西安市临潼区（新丰）省级工业

园区高端装备制造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进行财务评价。提

供评价所需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由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临潼分局土地储备中心负责，我们的责任是在审核 2025

年西安市临潼区（新丰）省级工业园区高端装备制造土地收

储项目专项债券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发表评价意见。

本次评价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当事方提供

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。在评价过程中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

计划和实施评价工作，为发表评价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。

一、审核评价依据

（一）政策法规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2020 年主席令第 45

号）；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（2018 年 12 月 29 日

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

修正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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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 年主席令

第 32 号修订）；

（4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（2019 年

主席令第 32

号修订）；

（5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主席令

第 29 号修订）；

（6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（2016 年主席令

第 46 号）；

（7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

年国务院令第 743 号修订）；

（8）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

发〔2006〕31 号）；

（9）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》（国

发〔2004〕28 号）；

（10）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》（国

发〔2001〕15 号）；

（11）《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》（2019 年自然资源部

第 2 次部务会议修订）；

（12）《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 号）；

（13）《陕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

（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

议修订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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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4）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节约集约用地

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陕政办发〔2021〕21 号）；

（15）《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》（第三版）；

（16）财政部、自然资源部关于土地储备项目的相关规

定；

（17）《自然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

管理总局关于印发<土地储备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

〔2025〕2 号）；

（18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管理机制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2 号）；

（19）《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5〕45

号）；

（20）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

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[2024]242 号）。

（二）经济行为文件

（1）《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关于印发<用于土

地储备的专项债券项目审核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陕自然资

发〔2025〕122 号）；

（2）《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运用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陕自然

资发[2025]324 号）；

（3）《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做

好土地储备专项债项目报审工作的通知》（市资源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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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25]18 号）；

（4）《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土地储备专项债发行项

目储备工作的通知》（西安市财政局 2025 年 2 月 5 号）；

（5）《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5 年土地征

收储备供应规范土地征收拆迁安置储备供应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（市政办发〔2025〕22 号）。

（三）基础数据来源

（1）2025 年西安市临潼区（新丰）省级工业园区高端

装备制造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；

（2）2025 年西安市临潼区（新丰）省级工业园区高端

装备制造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绩效评价报告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

2025年西安市临潼区（新丰）省级工业园区高端装备制

造土地收储项目。

2、项目单位

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临潼分局土地储备中心。该土

地储备中心是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临潼分局的直属单

位，已被列入自然资源部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。主要职责包

括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；

具体落实市政府下达的土地征用、收购储备、补充耕地和土

地开发整理年度计划；承办征地补偿登记，落实征地补偿、

安置等事宜；开展存量和闲置国有土地调查，依法实施收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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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购、置换和储备；承办储备国有土地的前期开发、经营策

划与包装；负责土地储备成本核算与资金管理；负责国有土

地使用权拍卖、招标、挂牌出让的具体事务性工作；对国有

土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、作价出资、联营、入股等提

供前期服务；负责地产市场信息收集与交流，承办土地交易

中介服务。

3、项目性质

新增土地储备项目。

4、收储规模

本次收储地块位于代新工业园和新丰工业园。代新工业

园为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工业园区，批准面积

9.26平方公里，主导产业装备制造业、机械加工、机电一体

化、生物制药、新材料、新能源等产业。新丰工业园为陕西

省中小企业促进局批准成立的工业园，批准面积 4.4平方公

里，主导产业为装备制造业、机械加工业。

本次拟收储土地总面积为 25.203002公顷（378.045亩），

涉及 11 个地块，已实现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单元全覆盖，并

纳入 2025 年度西安市储备计划范围。具体情况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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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发债项目地块汇总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地块名称
地块标识

码
位置

收储面积 拟发债金

额（万元）公顷 亩

1

2025年
西安市临

潼区（新

丰）省级

工业园区

高端装备

制造土地

收储项目

韵达新材

料智能制

造项目

610115202
5R000666

西安市临潼区新丰

街道 S209省道鸿门

村西堡组段以东

1.836099 27.5415 519.11

2
电子制造

项目

610115202
5R000407

西安市临潼区新丰

街道 108国道鸿门村

杜甫沟组段东南侧

1.084693 16.2704 369.07

3
电子制造

项目 2
610115202
5R001133

西安市临潼区新丰

街道 108国道鸿门村

杜甫沟组段东南侧

1.630750 24.4612 554.86

4

玉水园装

备制造科

创中心项

目 1

610115202
5R000306

西安市临潼区新丰

街道 108国道与丰源

路交叉口西北侧

3.401273 51.0191 1001.86

5

玉水园装

备制造科

创中心项

目 2

610115202
5R001129

西安市临潼区新丰

街道 108国道与丰源

路交叉口西北侧

2.959443 44.3916 871.72

6
中方能源

机械加工

项目

610115202
5R000539

西安市临潼区新丰

街道108国道与S209
省道交叉口西南侧

1.373038 20.5955 509.29

7
旅游商贸

社区一期

1

610115202
5R000328

西安市临潼区秦汉

大道东段北侧以北
3.577637 53.6646 4557.72

8
旅游商贸

社区一期

2

610115202
5R001116

西安市临潼区秦汉

大道东段北侧以北
0.628168 9.4225 935.57

9
旅游商贸

社区二期

610115202
5R000804

西安市临潼区秦汉

大道东段北侧
3.536287 53.0443 6045.06

10
陕鼓风机

延链配套

项目 1

610115202
5R000569

西安市临潼区代王

街道骊丰四路与骊

兴路交叉口东北角

4.723069 70.846 1583.97

11
陕鼓风机

延链配套

项目 2

610115202
5R001107

西安市临潼区代王

街道骊丰四路与骊

兴路交叉口东北角

0.452545 6.7883 151.77

合计 / / / / 25.203002 378.045 17100

5、收储计划

（1）土地权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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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6101152025R000666：该地块位于西安市临潼区新丰

街道 S209省道鸿门村西堡组段以东，2021年 6月 4日经《陕

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》（陕政土批[2021]528号）批准，

将该宗地依法转用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。截止目前，项目尚

未完成征收补偿。

②6101152025R000407：该地块位于西安市临潼区新丰

街道 108国道鸿门村杜甫沟组段东南侧，2010年 5月 5日经

《国土资源部关于西安铁路枢纽新丰编组站改扩建工程建

设用地的批复》（国土资函〔2010〕242号）批准，将该宗

地依法转用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。截止目前，项目尚未完成

征收补偿。

③6101152025R001133：该地块位于西安市临潼区新丰

街道 108国道鸿门村杜甫沟组段东南侧，2010年 10月 27日

经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包头至西安铁路通道扩能改造工程建设

用地的批复》（国土资函〔2010〕866号）批准，将该宗地

依法转用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。截止目前，项目尚未完成征

收补偿。

④6101152025R000306：该地块位于西安市临潼区新丰

街道 108国道与丰源路交叉口西北侧，2010年 5月 5日经《国

土资源部关于西安铁路枢纽新丰编组站改扩建工程建设用

地的批复》（国土资函〔2010〕242号）批准，将该宗地依

法转用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。截止目前，项目尚未完成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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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偿。

⑤6101152025R001129：该地块位于西安市临潼区新丰

街道 108国道与丰源路交叉口西北侧， 2011年 8月 25日经

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》（陕政土批[2011]548）号批

准，将该宗地依法转用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。截止目前，项

目尚未完成征收补偿。

⑥6101152025R000539：该地块位于西安市临潼区新丰

街道 108国道与 S209省道交叉口西南侧，2018年 3月 13日

经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》（陕政土批[2018]92号批

准），将该宗地依法转用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。截止目前，

项目尚未完成征收补偿。

⑦6101152025R000328：该地块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秦汉

大道东段北侧以北， 2020年 5月 8日经《陕西省人民政府

审批土地件》陕政土批[2020]455号批准，将该宗地依法转用

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。截止目前，项目尚未完成征收补偿。

⑧6101152025R001116：该地块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秦汉

大道东段北侧以北，2012年 12月 31日经《陕西省人民政府

审批土地件》陕政土批[2012]1506号批准，将该宗地依法转

用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。截止目前，项目尚未完成征收补偿。

⑨6101152025R000804：该地块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秦汉

大道东段北侧， 2020年 5月 8日经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

土地件》陕政土批[2020]455号批准，将该宗地依法转用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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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国有建设用地。截止目前，项目尚未完成征收补偿。

⑩6101152025R000569：该地块位于西安市临潼区代王

街道骊丰四路与骊兴路交叉口东北角， 2013年 12月 31日

经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》陕政土批[2013]513号批准，

将该宗地依法转用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。截止目前，项目尚

未完成征收补偿。

⑪6101152025R001107：该地块位于西安市临潼区代王

街道骊丰四路与骊兴路交叉口东北角，2012年 6月 30日经

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》陕政土批[2012]516号批准，

将该宗地依法转用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。截止目前，项目尚

未完成征收补偿。

（2）现状用途

本项目地上以待建空地为主，分布有部分临时建筑、青

苗、树木等。

（3）合规情况

该项目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，符合《临潼区国土空间总

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（报审稿）相关要求。

该项目规划用地性质等主要规划指标符合《西安市临潼

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》（报审稿）相关管控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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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临潼区（新丰）省级工业园区土地收储专项债项目布局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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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6101152025R000666地块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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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6101152025R000407、6101152025R001133地块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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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6101152025R000306、6101152025R001129地块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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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6101152025R000539地块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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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 6101152025R000328、6101152025R001116地块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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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 6101152025R000804地块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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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8 6101152025R000569、6101152025R001107地块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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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收储计划用途及对应面积

收储后用途包括工业用地、城镇住宅用地，计划收储面

积为 25.203002公顷（378.045亩）。

地块计划面积情况表

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面积/公顷 地块面积/亩 计划供应时间

1 LT-14-ZCG-13 1.836099 27.5415 2025

2 LT-14-ZCG-11 1.084693 16.2704 2025

3 LT-14-ZCG-11-1 1.63075 24.4612 2025

4 LT-14-ZCG-06 3.401273 51.0191 2025

5 LT-14-ZCG-06-1 2.959443 44.3916 2025

6 LT-14-ZCG-B02 1.373038 20.5955 2026

7 LT-10-ZCG-02 3.577637 53.6646 2025

8 LT-10-ZCG-02-01 0.628168 9.4225 2025

9 LT-10-ZCG-03 3.536287 53.0443 2026

10 LT-15-ZCG-B01 4.723069 70.846 2025

11 LT-15-ZCG-B01-01 0.452545 6.7883 2025

合计 / 25.203002 378.045 /

（5）抵质押、查封情况

本次项目涉及地块均不存在抵质押、查封情况。

（二）项目总投资

项目总投资 22770.17 万元，其中：储备成本 20205.17

万元，包括土地补偿费 2120.53 万元、地面附着物 3340.23

万元、耕地占用税 654.72 万元、新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

1225.62万元、耕地开垦费 584.99万元、土地开发费 4110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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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其他支出 8169.08万元；土地专项债券利息 2565万元，

土地出让前由财政资金支付，土地出让后由土地出让收入支

付。资金筹措渠道来源于自有资金和债券融资，其中自有资

金 3105.17万元，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17100万元。

项目从土地储备到供应的全部费用支出，包括土地补偿

费用、地面附着物（含建构筑物、青苗、其他）补偿费、耕

地占用税、新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、水利建设基金、耕地

开垦费、土地开发费、其他支出，成本测算具体如下：

项目总投资估算表

项目
总支出金额

（万元）

已支付金额

（万元）

待支付金额

（万元）
测算依据或标准

土地补偿费 2120.53 950.23 1170.3
根据《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

公布全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

通知》（临政发〔2024〕27号）

地面附着物补偿费 3340.23 0 3340.23

《陕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
理法>办法》（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

订）

税

费

耕地占用税 654.72 203.83 450.89
《陕西省落实<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

用税法>实施办法》的通知（陕政发

〔2019〕17号）

新征地农民养

老保险基金
1225.62 525.02 700.6

《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被征地农

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办法的通知》

（市政发〔2023〕5号）

耕地开垦费 584.99 584.99 0
《关于耕地开垦费征收管理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陕国土资发[2015]11号）

土地开发费 4110 0 4110
土地开发费按该区域平均土地开发程

度下需投入的各项客观费用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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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
总支出金额

（万元）

已支付金额

（万元）

待支付金额

（万元）
测算依据或标准

其他支出 8169.08 841.1 7327.98

结合市场调查，预估项目规划 350 万

元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140万元，文勘

清表 4915万元，文物勘探 170 万元，

围墙圈建费 822.08 万元，成本测算、

评估咨询费 105万元，绿化 1250万元，

土壤污染调查 70万元，环境影响评价

16万元，地质灾害评估 56万元，场地

平整费 57万元，场地看护费 38万元，

勘界 5万元，材料整理及组卷报批 175
万元。

合计 20205.17 3105.17 17100 /

（三）主管部门责任

临潼区财政局责任：根据地方土地储备项目需求与偿债

能力，申报专项债额度；将土地储备专项债纳入政府性基金

预算管理，确保“收支两条线”（土地出让收入对应债务偿还）；

监督资金使用合规性，严禁挪用至非土地储备领域（如“以储

代征”或房地产开发）；建立专项债风险评估机制，动态监测

地方债务率、土地出让收入波动等指标。

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临潼分局、西安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临潼分局土地储备中心责任：制定土地储备年度计

划，明确收储地块范围、用途、规模及时序，确保与国土空

间规划衔接；审核项目合规性，包括是否符合用地政策、征

地程序合法性（如是否完成“征地批前程序”）；监督储备土

地出让流程，确保土地出让收入足额上缴国库，优先用于偿

还专项债本息；监测土地市场动态，及时调整储备策略（如

避免房地产市场低迷期集中供地）；负责档案管理及信息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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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，防止权属纠纷影响项目实施。

临潼区政府责任：组织土地征收、拆迁、平整等具体工

作，确保按计划完成土地储备；协调自然资源、财政、住建

等部门，解决项目推进中的跨部门问题；定期公开项目进展

及土地出让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；在征地环节履行听证、公

示等程序，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。

三、审核评估日期的确定

（一）基准日：2025年 3 月 31日。土地收储财务评估

基准日的选择通常基于以下理由：

1、与收储项目计划相匹配

评估基准日一般会选择在收储项目即将启动或处于前

期规划阶段的某个特定日期。这样可以基于当时的市场状况、

土地价值等因素进行准确评估，为收储项目的财务预算和成

本控制提供可靠依据。

2、保持数据时效性

选择一个特定的评估基准日，能确保所收集和使用的财

务数据、市场信息等具有时效性和相关性。土地市场价值会

随时间变化，确定评估基准日可使评估结果反映特定时点的

真实情况，避免因时间差异导致数据失真。

3、便于比较和决策

统一的评估基准日为不同收储项目或同一项目不同阶

段的财务评价提供了可比基础。相关方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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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上对收储成本、收益等进行分析和比较，从而做出合理的

决策。

4、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

某些情况下，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可能对评估基准日的

选择有明确规定或指导原则。例如，政府部门可能要求在特

定时间范围内完成土地收储评估，并以某个规定日期作为评

估基准日，以确保收储工作依法依规进行。

5、考虑资金时间价值

评估基准日的确定有助于准确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。在

财务评价中，不同时间点的资金具有不同的价值，通过设定

评估基准日，可以将收储过程中各项收支按照该时点进行折

现或换算，从而更科学地评估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和经济效益。

（二）评价周期：2025-2031年（覆盖债券存续期）

四、审核评价条件设定说明

本项目基于以下假设原则进行财务评价。

（一）综合分析原则

土地是一种自然产物，同时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属性，

其取得和开发成本构成受各种自然、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。

因此，本次土地成本评价工作从系统的角度出发，全面分析

影响本次土地收储项目土地成本的各项自然、社会和经济因

素。由于影响土地成本的因素是不断变化和相互作用的，因

此，土地成本测算应综合分析影响土地成本的各种因素，以

及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对土地成本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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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遵循国家政策原则

土地是一种稀缺且不可再生资源，近年来，随着人们对

土地利用需求的不断增加，导致耕地资源锐减，大量失地农

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，为了更好的保护耕地资源，保障土地

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，国家及省人民政

府对土地征收过程中相关税费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、政策，

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使得土地取得成本有所提高。本次评价

工作中相关参数的取值，严格遵循国家现行的相关法规和政

策，合理确定各项参数的取值，客观、准确的测算本项目土

地储备成本。

（三）以实际状况为依据原则

由于不同的土地利用现状，导致土地收储成本出现较大

的差异，为确保测算结果的准确性，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，

本次测算项目总投资时，土地收储成本结合实际发生成本综

合确定。

（四）替代性原则

根据市场运行规律，在同一商品市场中，商品或提供的

服务的效用相当或大体相似时，价格低者吸引需求，商品或

服务的价格是经过相互影响与比较之后来决定的。土地成本

测算也同样遵循替代规律，即要求成本测算结果不得明显偏

离周边近期土地征收及开发的成本价格。

（五）测算时点原则

由于资金具有时间价值，在不同的时间付出或得到同样

数额的资金在在价值上是不等的。本次测算范围内土地收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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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能在短期内一次性完成，因此，要求测算结果应是测算

对象在不同期限内客观合理的客观成本。

（六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

土地成本测算应将定性的、经验的分析进行量化，以定

量计算为主。对于影响土地成本难以定量的因素采取必要的

定性分析，定性分析的结果可用以土地成本测算成果的调整

和确定工作中，以提高测算成果的可靠性。

五、项目审核评价情况

（一）项目预期收益评价

现金流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。本项目土地用途规划包

含工业用地、住宅用地，预估 2025年-2026年完成所有地块

出让，净用地面积 20.643160公顷，预计土地出让收入约为

38436万元。影响工业用地、住宅用地地价的主要因素包括

区位条件、交通条件、基础设施配套等因素。自 2021 年以

来，该区域工业、住宅用地市场比较活跃，以出让方式成交

的纯住宅用地、工业用地案例较多，具体如下表所示。

周边地区工业用地成交案例表

序

号
宗地号 宗地位置 用途

土地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容积

率

成交日

期

成交价格

元/㎡（万

元/亩）

出让年

期（年）
竞得人

1
LT24-5
5-66

经开区渭北新城

渭水五路以北，大

秦路以西

工业 40246.33 1
2023-08-

22
432（28.8） 30

西安美兰

德新材

料有限责

任公司



25

序

号
宗地号 宗地位置 用途

土地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容积

率

成交日

期

成交价格

元/㎡（万

元/亩）

出让年

期（年）
竞得人

2
LT4-55
-35

临潼旅游商贸开

发区斜口街道临

潼服务区西侧、连

霍高速北侧

工业 63778.56 1.5
2022-10-

19
586

（39.07）
30

西安华狄

仓储有

限公司

3
LT9-55
-27

临潼区旅游商贸

开发区代新路以

西、骊丰十路以北

工业 59163.15 1
2022-04-

15
435（29） 30

西安松峰

物资有

限公司

4
LT24-5
5-55

临潼区北田街道

渭水五路南侧、润

秦路西侧

工业 24708.90 1
2022-04-

06
496

（33.07）
50

西安赛特

思迈钛

业有限公

司

5
LT9-55
-5

临潼区代王街办

代新工业园区

内 ，骊兴路以西，

骊丰九路以南

工业 22940 1.1
2025-03-

17
523

（34.87）
30

西安恒投

产业园运

营有限公

司

6
LT9-55
-6

临潼区代王街办

代新工业园区内，

骊兴路以西，骊丰

九路以南

工业 28299.33 1.1
2025-03-

17
548

（36.53）
30

陕西益华

电气股份

有限公司

周边地区住宅用地成交案例表

序

号
宗地号 宗地位置 用途

土地面

积（平方

米）

容积

率
成交日期

成交价格

元/㎡（万

元/亩）

出让

年期

（年）

竞得人

1
LT24-5
5-52

临潼区北田街办辖

区渭水一路南侧、

远秦路东侧、润秦

路西侧

住宅
132934.

53
2.2 2021/7/16

4137
（275.82）

70
西安经发

置业有限

公司

2
LT5-5-

1

芷渭东三路以东、

芷渭东四路以西、

秦汉北一路以南、

秦汉大道以北

住宅
94287.0

4
2.74 2021/7/1

5208
（347.2）

70
西安福尚

实业有限

公司

3
LT1-
（3）
-9-2

临潼区骊山街办辖

区，东邻桃源北路
住宅 686.67 3.1

2021/11/2
9

4909
（327.27）

70
西安汇豪

置业有限

公司

4
LT4-55
-29-2

西邻芷渭东三路，

北邻秦汉南一路
住宅

111494.
59

2.45 2023/6/13
6894

（459.6）
70

陕西振通

置业有限

公司

根据上表，项目所在区域及同一供需圈内工业用地、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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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用地价格较为稳定，结合该区域目前城市规划及工业、住

宅用地实际市场状况，推算各地块现时成交地价。各地块出

让收入具体如下表所示。

项目出让收入情况

序号 地块编号
地块面积

（亩）
土地用途

容积

率

土地收入单

价（万元/亩）

土地收入

（万元）

计划供应

时间

1 LT-14-ZCG-13 21.0319 工业用地 1 35 736 2025

2 LT-14-ZCG-11 14.7968 工业用地 1 35 518 2025

3 LT-14-ZCG-11-1 22.6323 工业用地 1 35 792 2025

4 LT-14-ZCG-06 38.6883 工业用地 1 35 1354 2025

5 LT-14-ZCG-06-1 37.2476 工业用地 1 35 1304 2025

6 LT-14-ZCG-B02 15.175 工业用地 1 35 531 2026

7 LT-10-ZCG-02 43.395 住宅用地 ≤2.2 350 15188 2025

8 LT-10-ZCG-02-01 7.3524 住宅用地 ≤2.2 350 2573 2025

9 LT-10-ZCG-03 36.8685 住宅用地 ≤2.2 350 12904 2026

10 LT-15-ZCG-B01 70.846 工业用地 1 35 2480 2025

11 LT-15-ZCG-B01-01 1.6136 工业用地 1 35 56 2025

合计 309.6474 / / / 38436 /

（二）项目预期成本评价

1、政策性计提：

包括：农业土地开发资金、农田水利建设资金、教育资

金、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等。其中：

（1）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

地开发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4〕8号），农业土地

开发资金从土地出让金中按规定比例划出、专账管理，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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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根据地方实际情况确定，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

益的 15%。目前按照西安市土地平均收益五等平均纯收益 75

元/平方米的 15%计提。

（2）根据《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

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1〕48号）,

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，作为计提农

田水利建设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，按照 10%的比例计提

农田水利建设资金。目前按照西安市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相

关支出项目后，按照 10%的比例计提。

（3）根据《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

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1〕62号），按照当

年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，作为计提教育资金

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，按照 10%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。目前

按照西安市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，按照 10%

的比例计提。

（4）根据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切实落实保障

性安居工程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1〕

42号），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，作

为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，按照不低

于 10%的比例安排资金，市县可根据实际确定比例。目前西

安市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《陕西省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陕政发〔2011〕42号）文件规定，住房保障基金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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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出让收入的 3%计提。

（5）根据国务院《关于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

管理的通知》和《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

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（财综

〔2016〕114号），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按缴入国库的土

地出让收入 4%计提。目前按照西安市土地出让收入 4%计提

该项基金。

项目政策性专项基金计提费用测算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（万元） 计算过程

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283.53
土地面积×西安市土地平均收

益（75元/平方米）×15%

2 教育资金 1848.75 土地出让收益的 10%

3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1848.75 土地出让收益的 10%

4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 1153.08 土地出让收入总合同价款*3%

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1537.44 土地出让收入总合同价款*4%

合计 6671.55 /

2、债券费用:

本项目现金流出主要分为项目期：储备成本（专项债本

金）、专项债发行费用及利息支出。运营期（偿债期）：债

券本金偿。

①专项债本金：17100万元。

②专项债发行费用：本项目债券发行费用按照债券发行

金额的 1‰预计，预计债券发行费用为 17.1万元。

③专项债利息及本金偿还：按照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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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，以年利率 3%预计每年利息支出，5年期债券一般为每年

支付利息。本项目债券利息支出如下表所示：

2026-2031年债券利息支出预测表

（单位：万元）

序

号
项目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

1
偿还债券本息

合计
19665 0 246 513 513 513 8713 9167

2 还债券本金 17100 0 0 0 0 0 8200 8900

3 偿还债券利息 2565 0 246 513 513 513 513 267

（三）预期资金平衡评价

根据上述分析，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 38436万元，可用

于还款的纯收益为 31764.45万元，土地专项债券金额 17100

万元，专项债券利息 2565 万元，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覆

盖倍数为 1.62，项目资金平衡测算如下：

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偿还专项债本息测算表
（单位：万元）

序号 项目因素 预测情况

1 土地出让收入 38436

2 土地收储成本 17100

3 土地收储专项债券利息 2565

4 土地出让净收益=1-2-3 18771

5 土地出让计提的政策性成本小计（5.1至 5.5之和) 6671.55

5.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283.53

5.2 教育资金＝（1-2-3-5.1) *10% 1848.75

5.3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＝（1-2-3-5.1) *10% 1848.75

5.4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＝1*3% 1153.08

5.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＝1*4% 1537.44

6 项目可用于还款的纯收益＝1-5 31764.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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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专项债券本息和=2+3 19665

8 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的覆盖倍数＝6/7 1.62

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,结合项目资金平衡

测算结果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率为 1.62倍，

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。

（四）项目投资额、自有资金到位情况评价

项目总投资 20205.17万元，其中：前期到位自有资金额

为 3105.17万元，目前资金需求为 17100万元。

项目投融资计划表

（单位：万元）

项目名称 债券融资金额 自有资金投入 土地专项债券利息 总投资金额

2025年西安市临潼区（新

丰）省级工业园区高端装

备制造土地收储项目

17100 3105.17 2565 22770.17

（五）项目债券融资及应付本息评价

1、发行依据

（1）发行主体资格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经国务院

批准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

资金，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，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

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。

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16〕155

号）第四条规定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

行主体，具体发行工作由省财政部门负责。省政府依法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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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债券的发行、管理及还本付息责任。

（2）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举借债务

的规模，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批准。

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[2016]155

号）第十条规定，财政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委员

会批准的专项债务限额内，根据债务风险、财力状况等因素

并统筹考虑国家调控政策、各地区公益性项目建设需求等，

提出分地区专项债务限额及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方案，报

国务院批准后下达省级财政部门。

《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号）规定，

各地试点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规模，应当在国务院批准的专

项债务限额内统筹安排，包括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、上年

末专项债务余额低于限额的部分。

（3）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管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，列入本级预

算调整方案，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。

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[2016]155

号）第三条规定，专项债务收入、安排的支出、还本付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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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。

（4）建立地方政府债务应急处置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三十五条第五款规定，国

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、应急处置机制

以及责任追究制度。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

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号）第四（二）点“建立债务风

险应急处置机制”规定，各级政府要制定应急处置预案，建立

责任追究机制。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

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16〕88号）第 7.1点

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制定当地债务

风险应急处置预案。

为加强政府债务管理，2016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《关

于印发陕西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》（陕财

办〔2016〕172号），建立了陕西省政府债务应急处置机制，

提前防范财政金融风险。

2、发行计划

临潼区（新丰）省级工业园区高端装备制造土地收储

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1.71 亿元，分两年发行，其中计划

2025年发行 0.82亿元，2026年计划发行 0.89亿元，确定发

行期限为 5 年期。以年利率 3%预计每年利息支出。债券发

行计划见下表。

http://www.lawtime.cn/info/minfa/zhaiwu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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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新丰）省级工业园区高端装备制造土地收储项目发行计划

（单位：亿元）

发行年份 发行额度 发行期限

2025年 0.82 5

2026年 0.89 5

合计 1.71 /

3、发行场所

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、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。

将来条件具备时也可在银行柜台债券市场发行。

4、品种和数量

临潼区（新丰）省级工业园区高端装备制造土地收储项

目专项债券计划 2025年发行 5年期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，

债券发行总额 0.82 亿元，发行面值 100 元。2026 年发行 5

年期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，债券发行总额 0.89亿元，发行

面值 100元。

5、上市安排

本期债券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上市交易。

6、兑付安排

利息按年支付，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。

7、发行费

债券发行手续费为承销面值的 1‰，以及发行涉及的登

记服务费、评级机构、律师事务所等费用，由各市、县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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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通过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支付。

8、招投标

（1）招标方式

采用单一价格荷兰式招标方式，标的为利率，全场最高

中标利率为各期债券的票面利率。

（2）标位限定

每一承销团成员最高、最低标位差为 50 个标位，无需

连续投标。以后年度视情况进行调整。

（3）参与机构

陕西省政府债券公开发行承销团成员（以下简称“承销

机构”）有资格参与本次投标。

（4）招标系统

由陕西省财政厅借用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招标发行。

9、分销

本债券采取场内挂牌和场外签订分销合同的方式分销，

可于招投标结束后(一般为招投标后一日)进行分销。承销机

构间不得分销，承销机构根据市场情况自定分销价格。

10、发行款缴纳

承销机构于发行日第二日前，按照承销额度及缴款通知

书上确定金额将发行款通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缴入陕西省

国库。缴款日期以陕西省国库收到款项为准。承销机构未按

时缴付发行款的，按规定将违约金通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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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陕西省国库。

六、项目审核评价结论

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，结合项目资金平衡

测算结果，根据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

预〔2016〕155号）、《土地储备项目预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财预〔2019〕89号）等规定，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

资金覆盖率为：预计土地出让收益÷（债券融资款+利息）

=31764.45÷（17100+2565）=1.62（倍），还本付息资金有充

分保障,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总之，项目符合

专项债发行政策要求，实施方案可行，绩效目标清晰可衡量，

偿债计划有效，项目总体评价结论为“予以支持”。

七、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的风险及防控措施

（一）影响项目收储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

项目实施风险：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因征地拆迁困

难、工程建设延误等原因，导致项目无法按时完成，影响土

地出让和收益。

控制措施：加强项目前期的征地拆迁工作协调，制定合

理的征地拆迁计划和补偿方案，确保征地拆迁工作顺利进

行。建立项目进度跟踪和监督机制，对工程建设进行严格管

理，及时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确保项目按时完

工。

管理与运营风险：风险表现：项目管理不善，可能导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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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使用效率低下、资产闲置浪费等问题。

控制措施：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，加强对资金使用、

资产运营等环节的监管。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

力，定期对项目进行审计和评估，及时发现和纠正管理中的

问题。

（二）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

风险表现：债券发行可能面临市场认购不足，导致资金

筹集困难；或土地出让收入不稳定，无法按时足额偿还债券

本息。

控制措施：提前做好市场调研和分析，合理确定债券发

行规模和发行时间，提高债券的吸引力。同时，要对土地市

场进行准确预测，制定合理的土地出让计划，确保有稳定的

收入来源用于偿债。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，在土地出让收入

不足时，用准备金弥补缺口。

（三）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

风险表现：土地市场受宏观经济、政策调控等因素影响

大，可能出现土地价格下跌、需求不足等情况，影响土地出

让收益。

控制措施：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土地市场动态，加

强市场分析和监测。合理确定土地储备规模和结构，避免过

度储备。对于储备土地，可根据市场情况适时调整用途或开

发强度，提高土地的市场适应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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